
企业所得税的着眼点，一般在收入、成本、费用及损失的认定以及纳税人对于税

收优惠措施的运用方面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。

（1）刻意膨胀“成本、费用和损失”，利用各种虚假支出及列支项目，尽可能

地扩大成本、费用以及损失，缩小净收入，少纳所得税。

（2）膨胀“利息、工资和捐赠”，缩小计税依据。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明确规范

了准予扣除的项目及标准，在这一点上的将会有所收敛。

（3）说服税务人员，在工资标准的调整上施加有利于企业的影响。

（4）在联营企业和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让定价等方式，转移利润，使利润在税

负***轻的地方沉淀起来。

（5）***所得税各种优惠等等。

由于所得税是对企业的所得征税，即纯收入征税，直接涉及各种企业自身的经济

利益，企业为自身的利润必须要寻求各种减轻税收负担的途径。其主要方法是少

做收入，多列成本，缩小利润总额，由于少做销售收入的方法已述，其内容基本

相同。

(一)提高耗用材料单价***

实行实际价核算材料的企业，材料发出时，会计制度规定可采用先进先出方法、

加权平均法、移动平均法、个别计价法、后进先出法，计算其发出材料的实际成

本。材料的计价方法一经确定，不能随意变更。但一些企业为了少纳所得税，有

意加大材料耗用成本，要么通过变换材料计价方法加大材料发生成本，要么干脆

不按规定的计价方法计算材料发生成本，而随意提高材料发出单价，多转材料成

本，造成当期利润的减少，从而避交所得税。

按计划价核算材料成本的企业，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，在计算产品成本时，必须

将材料的计划成本通过“材料成本差异”的分配和结转将其调整为实际成本。但

一些企业为了减少本期利润，减少所得税应纳税额，在计算材料成本时，将材料

成本差异账户作为企业调节利润的“调节阀”，在差异额和差异率上做手脚。如

在核算差异额时，将材料盘损、无主账款等直接调增本期利润的业务记人差异账

户推迟实现利润。在计算差异率时不按正确的差异率计算方法计算差异率，而是

人为地确定一个差异率，超支差（蓝字）按高于正常差异率的比例结转差异，节



约差（红字）按低于正常差异率比例结转差异。也有的企业当材料成本差异为节

约差时，干脆长期挂账，不调整差异账户，从而扩大生产成本，挤占利润，达到

减少本期应纳所得税的目的。

(二)在工资问题上的***

1．做假工资表，虚报冒领工资，多提福利费个别企业为了加大成本，减少利润，

减少所得税的缴纳，同时建立自己的小金库，多提福利费，弄虚作假以做工资表

的手段，用空额工资加大成本，并使提取出来的空额工资形成小金库，用于一些

不合理开支，同时加大了计提福利费的基数，多提福利费进一步增加了成本，截

留了利润，逃避了一部分所得税的缴纳。 2．滥发加班津贴，加大成

本费用开支按照现行制度规定，对节假日加班的人员，可按实际加班人数、天数

及***规定的标准发给职工加班津贴。津贴标准是：计时工人节日加班发给日标

准工资 20％，假日加班发 100％；计件工人节日加班发给标准工资 100％，假日

加班不发津贴。没有月标准工资的计件职工，按加班前 12 个月实际所得的平均

日工资计算。一些企业在发放加班工资时，弄虚作假，不按实际加班人数、标准

发放，扩大发放范围、发放标准，甚至无加班也虚发加班津贴。这样，加大了成

本，相应冲减了利润，减少了所得税的缴纳。

（三）人为缩短摊销期限***

按照新会计制度的规定，待摊费用账户应核算企业已经支出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

分别负担的分摊期在一年以内的各项费用，如低值易耗品摊销、出租出借包装物

摊销、预付保险费、应由销售产品分摊的中间产品税金、固定资产修理费用，以

及一次购买印花票和一次交纳印花税税额较大需分摊的数额等。

然而，一些企业往往利用待摊费用账户，调节企业的产品成本高低，不按规定将

摊销期限、摊销额转入“制造费用”、“产品销售费用”、“产品销售税金及附

加”等账户，而是根据产品成本的高低，人为地缩短摊销期。特别是在年终月份，

往往将应分期摊销的费用，集中摊入产品成本、加大摊销额，截留利润。



(四)虚列预提费用***

按照新会计制度的规定，预提费用账户核算企业预提但尚未实际支出的各项费用，

如预提的租金、保险费、借款利息、修理费用等。

由于预算费用是预先从各有关费用账户中提取但尚未支付的费用，提取时直接加

大“制造费用”、“管理费用”等，却不需以正式支付凭证为依据人账，待实际

支付费用后再从预提费用中列支。一些企业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为了减少本期应

纳的所得税，在使用预提费用账户时，人为地扩大预提费用的计提范围，提高计

提标准，甚至有的企业巧立名目，如提取模具费等，虚列预提费用，实际上提而

不用长期挂账，或用于其他不合理的开支。其结果是企业利用预提费用提取，或

通过加大“制造费用”，加大本期的产品成本；或通过加大“管理费用”、“财

务费用”，直接截留利润，总之直接减少本期应纳的所得税。

(五)高转成本***

高转成本***，指两种情况：一是高转完工产品成本；二是高转产品销售成本。

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全部生产费用，既包括完工产品成本，也包括在产品

成本，企业应于月末将汇集到“生产成本——基本生产”中的总成本在完工产品

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。在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，期末在产品成本保留的多与少，

直接影响完工产品成本的高低，从而影响销售成本的高低，影响企业计税利润的

多少。

由于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技术性、专业性较强，一般不十分熟悉会计核算的人很

难从中发现问题。因此，一些企业利用这一点，在期末在产品的计算中玩弄技巧，

少留期末库存产品成本，多转完工产品成本，以隐蔽的方式截留利润，减少应纳

所得税。

在产品销售收入、产品销售费用、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诸因素不变的情况下，产

品销售成本的高低，直接影响产品销售利润的多少。

产成品采用实际成本核算的企业，产品销售成本的计价一般采用加权平均法、先

进先出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。会计制度规定，企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，只能选用

一种计价方法，中途不能改变计价方法，也不能兼用几种计价方法。然而，纳税



人为加大产品销售成本，减少本期已实现的利润，要么在同一纳税年度内，反复

变换销售成本的计价方法，要么不按规定的计价方法计算产品销售成本，以达到

多转产品销售成本，减少实现利润，少纳所得税的目的。 产成品采用计划

成本核算的企业，在结转产品成本时，应同时结转产品成本应负担的产品成本差

异。但企业会通过不转或少转成本差异的方法，隐匿应实现的利润。


